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43

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调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发行了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15

亿元， 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经中诚信国际信用

评级委员会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调升至

AAA

，评价展望为稳定，维持短期融资券

A-1

的债项信用等级。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人民币

23.5

亿元，经中诚信证券

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调升至

AAA

，评价展望为稳定，同时调

升

"12

广控

01"

的债项信用等级至

AAA

。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4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李国军先生任职公司董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李国军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详见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根据《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证监会令第

39

号），李国军先生的任职自其取得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湘证监机构字

[2012]

108

号《关于李国军同志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上述批复核准李国军先生的证券

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李国军先生自批复之日起任职公司董事，任期为第一届董事会的余期。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０４６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布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

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收到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及“《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

《操作指南》及《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所指境内操作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

办理中集

Ｂ

转

Ｈ

及转

Ｈ

股后的相关各类业务， 如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委托交易与查

询，通过境内证券公司办理转账、转托管等业务。

《操作指南》及《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未涵盖境外操作业务，即直接通过境外证券公司办

理的业务，投资者如有需要可登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进行

查询。

《操作指南》及《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已与本公告同时发布。

《操作指南（投资者专用）》纸质版本将置备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在托管中集

Ｂ

的各证券公司营业部，供投资者取阅；电

子版可在本公司官方网站 （

ｗｗｗ．ｃｉｍｃ．ｃｏｍ

）、 国泰君安官方网站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查询。

未来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

挂牌交易境内操作指南

（投资者专用）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前 言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以下简称“中集

Ｂ

转

Ｈ

”）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获得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为确保中集

Ｂ

转

Ｈ

方案顺利实施，指导投资者办理境内相关操作业务，根据《深

市

Ｂ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证券公司技术指引》、《深市

Ｂ

股

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挂牌交易境内证券公司数据接口规范》等有关文件

的规定，制订本指南。

本指南所指境内操作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办理中集

Ｂ

转

Ｈ

及转

Ｈ

股后的相关

各类业务，如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进行委托交易（注：境内投资者仅能卖出转换后的中集

Ｈ

股）与查询，通过境内证券公司办理转账、转托管等业务。

本指南未涵盖境外操作业务，即直接通过境外证券公司办理的业务，投资者如有需要可登

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的控股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进行查询。

对于中集转换后

Ｈ

股，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上市规则与交易规则等规则

规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结算规则不再适用。

由于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业务管理规范以及业务流程各不相同，本指南仅作为一般性

操作参考，业务实际操作细则与流程以投资者对应开户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为准。投资者在办理

相关业务前，应全面知晓、了解其开户证券公司关于中集

Ｂ

转

Ｈ

相关业务的具体要求与规定。

本指南有中英文两种文本，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一章业务须知

一、

Ｂ

股与

Ｈ

股主要交易差异对照表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

Ｈ

股交易规则，下表以

Ｂ

股与

Ｈ

股交易规则为对象进行对比，节选了

Ｂ

股与

Ｈ

股在交易规则上存在的部分主要差异，欲详尽了解

Ｂ

股、

Ｈ

股交易规则，请分别登陆深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香港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查询。

对比内容

Ｂ

股

Ｈ

股

交易日 每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及国家法定假日休市 每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及香港公众假期休市

委托报价方式

市价委托：按市场价格报价，只能在连续交易时

间申报

限价委托：按限定价格报价

竞价盘：不需输入委托价格，只能在开盘前时段申报

限价盘：需要输入委托价格

开盘前时段

交易所系统

对交易申报的处

理

９

：

１５

至

９

：

２０

：接受交易申报并可撤销

９

：

２０

至

９

：

２５

：接受交易申报但不接受撤销申报；

９

：

２５

至

９

：

３０

：接受交易申报和撤销申报，但不作

处理。

９

：

００－９

：

１５

：接受限价盘和竞价盘申报并可更改取消

９

：

１５－９

：

２０

：只接受竞价盘申报，所有已排盘的限价

盘和竞价盘不得更改或取消

９

：

２０－９

：

２８

：一般竞价盘的自动买卖盘配对，期间不

得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

９

：

２８－９

：

３０

：不接受任何买卖盘申报、更改或取消

连续交易时间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早市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午市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圣诞节前夕、新年前夕及农历新年前夕，没有午巿。

单笔最低申报数

量

１００

股

每只股票单笔最低申报数量不同， 通常每笔证券交

易金额为不低于

２０００

港元。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单笔最低申报数量为

１００

股。

不足单笔申报数

量股份交易

零股，一次性申报卖出

碎股，由专门机构收购，成交价为市价的

８５－９０％

，必

须一次性全额卖出。

最小波动价格

０．０１

港元

随股票价格范围变动， 详见本指南第二章第一节交

易申报相关内容

涨跌幅限制

１０％

无涨跌幅限制

回转交易

Ｔ＋１ Ｔ＋０

交收制度

Ｔ＋３ Ｔ＋２

融资融券交易 无 有

以上差异仅为

Ｂ

股与

Ｈ

股对比所得， 并不适用于中集

Ｂ

转

Ｈ

后的所有投资者， 投资者类型不

同，其适用的交易规则也将不同，具体情况详见本指南“投资者类型”、“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

外投资者交易限制与差异对照表”相关内容。

二、投资者类型

依据投资者身份类别、以及未来交易申报途径，将投资者分为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

资者和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三种类型。

投资者类型 分类标准

境内投资者 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境内投资者。

境内交易

境外投资者

未直接在境外证券公司开立

Ｈ

股账户，且继续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境外投资者。

非境内交易

境外投资者

在国泰君安香港或其他境外经纪商开立独立

Ｈ

股账户，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已转托管至该账户，并通

过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的境外投资者。

三、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交易限制与差异对照表

境内投资者、 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与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相比存在一定交易限制与差

异，投资者在办理相关业务前务必先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类投资者，全面了解相关限制与差异，以

下简表仅列出了部分交易限制与差异，其他限制与差异可详细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对比内容 境内投资者 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 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

证券代码

２９９９０１

香港联交所

Ｈ

股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中集

Ｈ

代 香港联交所

Ｈ

股证券名称

交易权限

不能买入，仅可卖出（在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未出售股份且未有效申

报现金选择权而持有的中集转换后

Ｈ

股）

可买可卖

交易日 香港联交所与深交所的共同交易日 香港联交所交易日

可申报的买卖盘

种类

限价盘 竞价盘、限价盘

交易时间

上午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不能提交新交易指令也不能撤单，但当日未撤

单交易申报仍然有效，且仍可接收成交回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交收时间

Ｔ＋２

若

Ｔ＋２

日为非深交所交易日，则资金交收将顺延至其后的首个共同

交易日完成

Ｔ＋２

Ｔ＋０

回转交易 不可进行 可进行

按金融资交易 不可进行 可进行

交易费用 境内开户证券公司原深圳

Ｂ

股佣金

＋Ｈ

股费用

Ｈ

股费用

转托管 可境内转托管 境内、外转托管均可 只可境外转托管

四、业务相关机构

机构全称 在本指南中简称 主要相关事项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集集团 信息披露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香港

作为境外指定代理券商，存管

Ｈ

股上市全部初始股份；接收

境内各证券公司经深证通发送的

Ｈ

股交易指令，向香港联

交所进行申报，完成上述交易指令中已成交交易的清算与

交收，并维护投资者持有明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

作为境内名义持有券商，在国泰君安香港开立

Ｈ

股证券交

易账户，集中托管

Ｈ

股上市全部初始股份。

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 深证通 传输

Ｈ

股实时行情显示数据、交易申报以及成交回报指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受国泰君安委托，根据国泰君安香港发送的投资者持有明

细及资金交收数据文件，进行资金划付，并将持有明细和

资金交收数据通过深证通转发给境内各证券公司。

境内各证券公司 境内各证券公司

受理投资者所有业务申请以及咨询、沟通等投资者服务工

作；完成中集转换后

Ｈ

股已成交交易的二次清算，调整投资

者账户股份及资金余额。

第二章 投资者操作指南

中集

Ｂ

转

Ｈ

后，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仍通过其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进行操作，其主要业务操

作方式基本保持不变，与原

Ｂ

股交易时的操作方式大致相同，具体情况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

为确保未来中集

Ｂ

转

Ｈ

后，能够顺利进行交易，投资者至少应知晓并确认以下事项：

（

１

）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其交易系统是否将实施改造与更新，只有实施并完成交易系统改

造与更新的证券公司，以后才能提供中集转换后

Ｈ

股实时行情并接受交易申报，若开户证券公司

已确认不进行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可选择在中集

Ｂ

股最后交易日收市前卖出中集

Ｂ

股

或进行有效的现金选择权申报， 也可将中集

Ｂ

股股份转托管至完成交易系统改造与更新的证券

公司。

（

２

）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类投资者，若属于境内投资者或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将

来所面临的交易限制与差异。

（

３

）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中集转换后

Ｈ

股所支持的委托方式有哪些。

（

４

）充分了解

Ｂ

股与

Ｈ

股在交易规则上的差异。

（

５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境内交易申报的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

（

６

）持续关注中集集团相关公告，了解中集

Ｂ

转

Ｈ

的进展情况。

（

７

）中集

Ｂ

转

Ｈ

的业务操作具体方式，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

第一节 委托交易

特别提醒：

１

、因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未出售股份且未有效申报现金选择权而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境内

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中集转换后

Ｈ

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只能继续持有或卖出中集

转换后

Ｈ

股，不能买入。

２

、因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未出售股份且未有效申报现金选择权而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境外

投资者，将中集转换后

Ｈ

股转托管至在国泰君安香港或其他境外经纪商开立的独立

Ｈ

股账户后，

通过该账户以境外交易途径可继续持有、买入或卖出中集转换后

Ｈ

股。

３

、在中集

Ｂ

转

Ｈ

现金选择权申报清算交收完成后， 未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的境内投资

者，无中集转换后

Ｈ

股交易权限。

一、委托方式

委托方式基本保持不变，依然按照投资者在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已申请开通的委托方式进

行交易申报，如投资者已开通网上交易委托，同样可通过网上交易进行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交易申

报。但各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改造覆盖范围不尽相同，除柜台委托、网上交易委托外，营业部现场

自助终端等其它委托方式是否支持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交易申报， 需要投资者事先向开户证券公

司进行确认。

二、实时行情

投资者可通过开户证券公司现有的行情显示渠道与方式，如营业部现场自助终端、网上交

易客户端等，获取中集转换后

Ｈ

股实时行情及停复牌信息。

三、主要交易规则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境内交易申报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境内交易申报

方式与深圳

Ｂ

股基本相同。

以下交易规则若无特别说明，适用于包括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在内的所有投

资者。

（一）涨跌幅限制

Ｈ

股交易没有日涨跌幅限制。

（二）回转交易制度

Ｈ

股回转交易制度是

Ｔ＋０

，即可以当天买卖，且次数不受限制。对于列入可以沽空名单的股票

（如大型蓝筹股），更可以先卖后买。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由于只可继续持有或卖出中集转换后

Ｈ

股，所以不能进行

回转交易，只有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按此规则进行回转交易。

（三）最小波动价格

Ｈ

股并不统一买卖的价位，随着股票上市时价格范围的不同而最小波动价格也有所不同，如

下表所示：

Ｈ

股最小波动价格参照表

单位：港元

证券价格范围 最小波动价格

０．０１－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５－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２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１

２００－５００ ０．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９９９５ ５

（四）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Ｈ

股交易申报时委托价格不能超出香港联交所可接受范围，否则交易申报将会被自动取消。

Ｈ

股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是在当前成交价基础上， 根据最小波动价格而确定的交易

申报价格有效区间，卖出申报最低有效价格应为：当前成交价

－１０

个最小波动价位，卖出申报最

高有效价格应为：当前成交价

＋１００

个最小波动价位。卖出申报价格在当前成交价与最低有效申

报价格之间时，该笔交易申报将立即成交；卖出申报价格高于当前成交价但低于最高有效价格

时，该笔交易申报将进入交易排盘。

举例说明：

某只

Ｈ

股当前成交价为

８．００

，则目前该

Ｈ

股卖出交易申报有效价格范围为：

７．９－９．００

，其中申

报价格在

７．９－８．００

间的卖出交易申报将立即成交，申报价格在

８．０１－９．００

将进入交易排盘。

（注 ： 以上描述是香港联交所交易规则中关于价格范围的摘要， 详尽细则请参阅香港联

交所网站。）

（五）中集转换后

Ｈ

股交易时间与交易指令处理

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与

Ｈ

股交易时间一致，为香港联交所交易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区间：

１

、

９

：

００－９

：

３０

为开市前时段；

２

、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为早市；

３

、

１２

：

００－１３

：

００

为延续早市时段；

４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为午市。

圣诞节前夕、新年前夕及农历新年前夕，没有午巿，也没有延续早市交易。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时间为香港联交所与深交所共同交易日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在上述几个区间里，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交易指令按以下方式处理：

１

、

９

：

１５－９

：

３０

可输入、更改或取消卖出交易指令，期间无成交回报，该交易指令暂存于境

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境内开户证券公司将于

９

：

３０

将所有暂存的交易指令传送至国泰君安

香港，再由国泰君安香港转发至香港联交所；

２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可输入卖出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未成交的交易指令可取消；

３

、

１１

：

３０－１３

：

００

对于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间已输入且未取消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可输入、更改或

取消卖出交易指令，该交易指令暂存于境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境内开户证券公司将于

１３

：

００

将所有暂存的交易指令传送至国泰君安香港，再由国泰君安香港转发至香港联交所；

４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可输入卖出交易指令，有成交回报，未成交的交易指令可取消；

５

、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不能提交新交易指令也不能取消，但当日未取消卖出交易指令仍然有效，

且仍可接收成交回报。

（六）集合竞价机制

Ｈ

股开市前时段具体包括以下四个不同时段（

９

：

００－９

：

３０

）：

１

、输入买卖盘时段（

９

：

００－９

：

１５

）：一般竞价盘可被输入系统，并可更改或取消。假如只是减

少买卖股数，将不会影响该盘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但若是更改指定价格或增加买卖股数，即会

失去该盘原来的轮候对盘时间次序；

２

、对盘前时段（

９

：

１５－９

：

２０

）：只可把竞价盘输入系统，所有买卖盘不得更改或取消。

３

、对盘时段（

９

：

２０－９

：

２８

）：一般竞价盘的自动买卖盘配对必须按照规则第

５１７

（

１

）（

ａ

）条 进

行，期间不得在系统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根据香港联交所

Ｈ

股交易规则第

５１７

（

１

）（

ａ

）条

所订的方法在对盘时段达成的所有交易将被视为在对盘时间开始时达成的交易。

４

、暂停时段（

９

：

２８－９

：

３０

）：系统处于静止状态，以便由开始前时段过渡至持续交易时段，期

间不得输入、更改或取消任何买卖盘。

中集

Ｂ

转

Ｈ

后，上述集合竞价机制只适用于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

境外投资者只能进行限价盘申报（自

９

：

１５

起），无法进行竞价盘申报。

（七）买卖盘种类

１

、竞价限价盘

竞价限价盘是指投资者在开市前时段中的输入买卖盘时段申报的有指定价格买入委托或

卖出委托指令。

竞价限价盘在对盘时段内，若买盘指定价格相等于或高于参考平衡价格，或卖盘指定价格

相等于或低于参考平衡价格，将按对盘前时段结束时计算所得的参考平衡价格进行自动对盘。

２

、竞价盘

竞价盘是指投资者在开市前时段中的输入买卖盘时段或对盘前时段申报的未指定价格买入委托或卖出委托指令。

竞价盘在对盘时段内，按对盘前时段结束时计算所得的参考平衡价格进行自动对盘。

中集

Ｂ

转

Ｈ

后，只有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以申报竞价盘交易指令，境内投资者和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无法进行竞

价盘委托申报。

３

、一般竞价盘

包括竞价盘及竞价限价盘（视情况而定）。

（八）碎股

香港联交所股票交易的最小单位为一手，余额不足一手的部分即为碎股。然而香港联交所

每只股票一手的股数不尽相同，通常联交所的每笔证券交易金额不低于

２

，

０００

港元，每家上市公

司可按照自身情况确定其股票的每手股数。投资者如需出售碎股，需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让

给一些专门收购碎股的机构，转让价格一般是市价的

８５％－９０％

。

投资者碎股单笔卖出委托申报后所持碎股可用余额应为零，即投资者所持碎股必须一次性

全部卖出；碎股卖出委托可单独进行申报，也可并入整股中一起进行卖出委托申报；投资者所持

有的碎股必须一次性卖出，所持碎股数可单独委托或与整股数一起委托。

中集

Ｂ

转

Ｈ

后， 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未来碎股部分的转让价格将根据

国泰君安香港承诺的折让价格（整股平均成交价或市价的

９０％

）成交，即：若委托数量超过一手，

当整股全部成交后，碎股按整股平均成交价

＊９０％

保证成交；若委托数量不足一手，以当前市价

＊９０％

保证成交。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单笔委托最低申报数量为

１００

股，余额不足

１００

股即为碎股。在中集

Ｂ

最后交

易日之前，投资者可通过交易进行买入补足或卖碎留整，将碎股凑成整股。

四、交易类费用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除

Ｈ

股交易正常需支付的交易费用外，还需支付因通过境

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而产生的佣金，通常情况下，该佣金费率与投资者在开户证券公

司进行深圳

Ｂ

股交易时的费率相同。

交易费用名称 费率

投资者类型

境内

投资者

境内交易

境外投资者

非境内交易

境外投资者

境内开户证券公司

佣金

与原深圳

Ｂ

佣金相同

√ ×

Ｈ

股交易佣金

０．１０％

（国泰君安香港

Ｈ

股交易佣

金）

√ √

Ｈ

股交易费

０．００５％ √ √

Ｈ

股交易征费

０．００３％ √ √

Ｈ

股交易印花税 按成交金额的

０．１％

征收

√ √

Ｈ

股结算费

每宗香港联交所买卖总值的

０．００２％

，买卖每边最低及最高收

费分别为

２

元及

１００

元

√ √

第二节资金转账

一、资金交收时间

通过境内各证券公司申报的中集转换后

Ｈ

股交易

Ｔ＋２

日完成持有明细变更和资金交收。其

中，

Ｔ

日为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共同交易日，

Ｔ＋２

日按香港联交所交易日计算。 若

Ｔ＋２

日为非深交

所交易日，则持有明细变更和资金交收顺延至其后的首个共同交易日完成。

另外，由于投资者持股变更纪录于交易日日终才能发送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因此日间

红股派送持股纪录更新，投资者将于下一个工作天才可以通过系统查看及卖出

．

二、 红股与红利

股权登记日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的投资者，公积金转增与红股将自动到账，投资者无须

办理任何手续。国泰君安香港同意豁免红股派送所涉及相应手续费用。

股权登记日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的投资者，国泰君安香港扣除相关费用后，中集转换后

Ｈ

股派息将自动到账，投资者无须办理任何手续。

境内交易境外个人投资者在中集集团分红时中集集团将按照中国税法代扣代缴

１０％

的税

费，剩余款项汇入境内。

境内投资者在中集集团分红时中集集团除将按照中国税法代扣代缴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外，

剩余款项汇入境内时可能还需按照

１０％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相关税负由法律规定的代扣代缴义务人执行。

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红股与红利到帐日距权益登记日间隔时间可能较长， 红股到账前投资者

请勿注销证券账户，红利到账前请勿注销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

三、资金转账

资金转账方式保持不变， 依然按照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现行深圳

Ｂ

股资金转账方式进行操

作。

第三节 查询类业务

中集

Ｂ

转

Ｈ

后，投资者进行账户证券余额、资金余额的查询方式保持不变，仍按照开户证券

公司营业部现行方式进行操作。

另外，有关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信息披露内容，投资者可通过香港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

ｃｏｍ．ｈｋ

）获取。

第四节 账户资料变更

投资者账户资料变更方式保持不变，依然按照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现行账户资料变更方式

进行操作。

第五节股东大会

中集

Ｂ

转

Ｈ

后，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无法通过网络投票方式提交股东大会相关

事项的表决意向，只能通过书面填写股东大会通知书的方式完成。具体方式为：

１

、在中集集团股权登记日后，向开户证券公司申报股东大会相关意向，书面填写股东大会

通知书后向交开户证券公司。由开户证券公司提交国泰君安，国泰君安收到后转交国泰君安香

港，由国泰君安香港在香港中央结算公司办理登记。

２

、若投资者希望亲自或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必须填写股东大会通知书中“拟亲自出席

参加”部分内容，经国泰君安香港输入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确认后，投资者本人或委托人方可具有

出席股东大会资格。股东大会当日， 出席者应出示投资者身份证明等相应材料，委托他人出席

的，受委托的代表还应出示授权委托书，进入股东大会现场前将根据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确认结

果，对出席者出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进行核对。

３

、若投资者不亲自现场股东大会，但又需要提交相关表决意向，则投资者必须填写股东大

会通知书中“委托国泰君安香港出席”部分内容，由国泰君安香港代为办理电子投票。

第六节其他非交易业务

遗产继承、财产分割、司法判决等非交易过户业务以及司法冻结、司法扣划等非交易业务，

需按境内外现行法律途径办理。由于相关操作可能涉及跨境，业务环节较复杂，建议投资者及相

关权利人在涉及非交易过户业务时，尽量考虑通过卖出股份变现后再行过户的方式操作。

第三章投资者操作问答

１

、投资者如何能确保中集转换后

Ｈ

股能顺利进行交易？

为确保未来中集

Ｂ

转

Ｈ

后，能够顺利进行交易，投资者至少应知晓并确认以下事项：

（

１

）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其交易系统是否将实施改造与更新，只有实施并完成交易系统改

造与更新的证券公司，以后才能提供中集转换后

Ｈ

股实时行情并接受交易申报，若开户证券公司

已确认不进行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可选择在中集

Ｂ

股最后交易日收市前卖出中集

Ｂ

股

或进行有效的现金选择权申报， 也可将中集

Ｂ

股股份转托管至完成交易系统改造与更新的证券

公司。

（

２

）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类投资者，若属于境内投资者或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将

来所面临的交易限制与差异。

（

３

）向开户证券公司确认中集转换后

Ｈ

股所支持的委托方式有哪些。

（

４

）充分了解

Ｂ

股与

Ｈ

股在交易规则上的差异。

（

５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境内交易申报的证券代码为

２９９９０１

，证券名称为“中集

Ｈ

代”。

（

６

）持续关注中集集团相关公告，了解中集

Ｂ

转

Ｈ

的进展情况。

（

７

）中集

Ｂ

转

Ｈ

的业务操作具体方式，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

２

、境内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有什么不同？

境内投资者是指住所地在境内且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中国居民投资者。

境外投资者包括两类，一类是拥有境外合法身份，但未直接在境外证券公司开立

Ｈ

股账户，

并且继续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另一类是拥有境外合法身份，在国泰君安

香港或其他境外经纪商开立独立的

Ｈ

股账户，已将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转托管至该账户，并通过

境外证券公司交易的投资者。

在中集

Ｂ

转

Ｈ

现金选择权申报清算交收完成后， 未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股份的境内投资者，

无中集转换后

Ｈ

股交易权限。

因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未出售股份且未有效申报现金选择权而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境内投

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中集转换后

Ｈ

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只能继续持有或卖出中集转

换后

Ｈ

股，不能买入。

因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未出售股份且未有效申报现金选择权而持有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境外投

资者，将中集转换后

Ｈ

股转托管至在国泰君安香港或其他境外经纪商开立的独立

Ｈ

股账户后，通

过该账户以境外交易途径可继续持有、买入或卖出中集转换后

Ｈ

股。

境内投资者、 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与非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相比存在一定交易限制与差

异，主要限制与差异情况详见本指南第

５

页“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交易限制与差异

对照表”。

３

、中集

Ｂ

转

Ｈ

后，投资者的业务申请应该向谁提交？业务操作方式有什么变化吗？业务咨询、

投诉处理等投资者服务工作由谁负责？

中集

Ｂ

转

Ｈ

后，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已完成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

均通过其原来的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进行操作。

投资者进行账户证券余额、资金余额的查询方式保持不变，仍按照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现

行方式进行操作。投资者账户资料变更方式保持不变，依然按照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现行账户

资料变更方式进行操作。

投资者与原开户证券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维持不变，业务咨询、投诉处理等投资者服务工

作仍由其开户证券公司负责。

４

、中集

Ｂ

转

Ｈ

之后，投资者是否能获取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实时行情？

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已完成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可通过开户证券公司现有的

行情显示渠道与方式，如营业部现场自助终端、网上交易客户端等，获取中集转换后

Ｈ

股实时行

情与停复牌相关信息。

５

、中集

Ｂ

转

Ｈ

之后，境内投资者（包括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通过什么方式卖出所持有的中

集转换后

Ｈ

股？

若投资者开户证券公司已完成交易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投资委托方式基本保持不变，依然

按照投资者在原来开户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已申请开通的委托方式进行交易申报。如投资者已开

通网上交易委托方式，同样可通过网上交易进行中集转换后

Ｈ

股的交易申报。但各证券公司交易

系统改造覆盖范围不尽相同，除柜台委托、网上交易委托外，营业部现场自助终端等其它委托方

式是否支持中集转换后

Ｈ

股交易，需要投资者事先向开户证券公司进行确认。

若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未进行改造与更新，投资者可将股份转托管至完成交易系统改造

与更新的证券公司，再通过该证券公司支持的委托方式进行交易申报。

６

、什么是碎股？

香港联交所股票交易的最小单位为一手，余额不足一手的部分即为碎股。然而香港联交所

每只股票一手的股数不尽相同，通常联交所的每笔证券交易金额不低于

２

，

０００

港元，每家上市公

司可按照自身情况确定其股票的每手股数。投资者如需出售碎股，需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转让

给一些专门收购碎股的机构，转让价格一般是市价的

８５％－９０％

。根据国泰君安香港的承诺，境内

投资者（包括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的碎股转让价格为整股平均成交价或市价的

９０％

成交，即：

若委托数量超过一手，当整股全部成交后，碎股按整股平均成交价

＊９０％

保证成交；若委托数量

不足一手，以当前市价

＊９０％

保证成交。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单笔委托最低申报数量为

１００

股，余额不足

１００

股即为碎股。投资者可在中集

Ｂ

最后交易日前通过交易将碎股凑成整股，也可通过部份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将碎股凑成整股。

投资者所持有的碎股必须一次性卖出，所持碎股数可单独委托或与整股数一起委托。举例

说明：若某

Ｈ

股每手股数是

１００

股，某投资者持有

１２０

股，其中

２０

股为碎股，如投资者分笔申报卖出

１０

股或

１１０

股，交易指令将被拒绝，原因为“委托数量非法”，合法的委托数据应是

１００

股、

１２０

股或

２０

股。

７

、中集

Ｂ

转

Ｈ

之后，交易费用上有什么变化？

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除

Ｈ

股交易正常需支付的交易费用外，还需支付因通过境

内开户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交易而产生的佣金，在未作调整的前提下，该佣金费率应与投资者在

开户证券公司进行深圳

Ｂ

股交易时的费率相同。

８

、中集

Ｂ

转

Ｈ

之后，股份卖出后的资金何时到账？转账方式有变化吗？

中集转换后

Ｈ

股为

Ｔ＋２

交收， 其中，

Ｔ

日为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共同交易日，

Ｔ＋２

日按香港联

交所交易日计算。若

Ｔ＋２

日为非深交所交易日，资金交收将顺延至其后的首个共同交易日完成。

资金可用或可取的时间，不同的证券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情况下，资金

Ｔ＋３

可取，具体

情况应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确认。

资金转账方式保持不变， 依然按照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现行深圳

Ｂ

股资金转账方式进行操

作。

９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可以办理股份转托管吗？

中集转换后

Ｈ

股可以办理转托管，其中：

境内投资者与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可以在境内各证券公司间办理转托管业务。

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还可以办理由境内证券公司转托管至境外证券公司的境外转托管，境

内投资者不能办理境外转托管业务。

投资者在申请办理境内转托管业务前，应先在转入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资金账户，并确认

转入证券公司营业部编号。办理转托管业务须投资者本人持身份证明文件至开户证券公司营业

部填写

Ｈ

股境内转托管申报单。

投资者申请办理境外转托管前，应先在香港任意一家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开立证券交易账

户。 办理转托管业务须投资者本人持身份证明文件至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填写

Ｈ

股境外转托管

申报单。

１０

、转托管有申报时间限制吗？

通过已完成交易系统技术改造更新的证券公司进行交易报盘境内转托管的申报时间与委

托交易时间相同。

境外转托管只能通过非交易报盘方式进行。通过未完成交易系统技术改造更新的证券公司

进行境内转托管，只能采用非交易报盘转托管。，投资者应于香港联交所及深交所共同交易日的

上午

１１

点前向其开户证券公司营业部提交非交易报盘转托管申请。

１１

、转托管可以撤销或调整吗？

转托管业务在申报当日可进行撤销，其申报时间需符合转托管申报时间要求。

境内转托管后发现错误的， 投资者可填写转托管出错调整申请单，申请进行调账。

境外转托管完成后不能申请调整。

１２

、转托管要收费吗？

境内转托管不收费。

境外转托管手续费

＝①＋②

，其中：

①＝５０

港币，按次收费；

②＝

转托管股票前一交易日收市总

值

＊０．００２％

（最低收费港币

２

元）。 境外转托管手续费由国泰君安香港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交收系

统以货银对付（

ＤＶＰ

）方式向接收方券商收取，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开户证券公司提交境外转托管

申请时无需缴纳费用，境外投资者是否需要向境外接收方券商缴纳该费用，视境外接收方券商

相应要求而定。若境外接收方券商为国泰君安香港，境外转托管手续费可豁免。

１３

、对于遗产继承、财产分割、司法判决等非交易过户业务，投资者该怎么操作？

遗产继承、财产分割、司法判决等非交易过户业务以及司法冻结、司法扣划等非交易业

务，需按境内外现行法律途径办理。由于相关操作可能涉及跨境，业务环节较复杂，建议投资

者及相关权利人在涉及非交易过户业务时， 尽量考虑通过卖出股份变现后再行过户的方式

操作。

１４

、中集

Ｂ

转

Ｈ

后，股东大会表决意向如何提交？

中集

Ｂ

转

Ｈ

后，境内投资者、境内交易境外投资者无法通过网络投票方式提交股东大会相关

事项的表决意向，只能通过书面填写股东大会通知书的方式完成。具体方式为：

１

、在中集集团股权登记日后，向开户证券公司申报股东大会相关意向，书面填写股东大会

通知书后向交开户证券公司。由开户证券公司提交国泰君安，国泰君安收到后转交国泰君安香

港，由国泰君安香港在香港中央结算公司办理登记。

２

、若投资者希望亲自或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必须填写股东大会通知书中“拟亲自出席

参加”部分内容，经国泰君安香港输入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确认后，投资者本人或委托人方可具有

出席股东大会资格。股东大会当日， 出席者应出示投资者身份证明等相应材料，委托他人出席

的，受委托的代表还应出示授权委托书，进入股东大会现场前将根据香港中央结算系统确认结

果，对出席者出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进行核对。

３

、若投资者不亲自现场股东大会，但又需要提交相关表决意向，则投资者必须填写股东大

会通知书中“委托国泰君安香港出席”部分内容，由国泰君安香港代为办理电子投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５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化比率（

％

）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０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５５ ９

，

０９８ ８５６ ８

，

５８２ －０．１ ６．０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２ １４０ １８ １７９ －３３．３ －２１．８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６２

，

３０１ ７２１

，

６１９ ６２

，

２０７ ６９２

，

７９５ ０．２ ４．２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１７８ １１

，

７９２ １

，

１３１ １１

，

２６７ ４．２ ４．７

（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９１ ８

，

８４７ ８５０ ８

，

３０２ ４．８ ６．６

（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４ ５６ ５ ６２ －２０．０ －９．７

（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２３７ ２

，

２４７ ２２９ ２

，

４０１ ３．５ －６．４

（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６ １９５ １２ ２４７ ３３．３ －２１．１

（

５

）代理及买断进口 万吨

３０ ４４７ ３５ ２５５ －１４．３ ７５．３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３２９

证券简称：海伦钢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六）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五）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其他有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２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钢琴生产扩建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普陀山路厂区钢琴部件技改项目的议案》；

上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钢琴生产扩建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普陀山路厂区钢琴部件技改项目的议案》 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及公司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法定代表人证明、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

１

），以便登记确认。传真或信件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来信请寄：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普陀山路

８

号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３１５８０６

（信封请注

明“股东大会”字样）。传真或信件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如使用信函请采用特快专递，以

确保及时收到。

（

４

）公司不接受股东电话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中午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普陀山路

８

号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石定靖、李晶

电 话：

０５７４－８６８１３８２２

传 真：

０５７４－５５２２１６０７

邮 编：

３１５８０６

邮 箱：

ｐｈｉｌ＠ｈａｉｌｕｎｐｉａｎｏ．ｃｏｍ

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普陀山路

８

号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和交通等费用自理。

附件

１

：《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

１

：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

／

企业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 注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表决指示如下：

（说明：在各选票栏中，“同意”用“

√

”表示；“反对”用“

×

”表示；弃权用“

○

”表示；不做任

何标识表示弃权。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

３

委托股东姓名

／

名称（自然人签字或法人公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339

证券简称：百隆东方 公告编号：

2012-026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接到公司股东宁波九

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九牛

"

）的通知，宁波九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基本情况

宁波九牛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杨卫新先生之全资子公司。本次增持前，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卫新先生、 杨卫国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551,

800,062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3.57%

；本次增持后，杨卫新先生、杨卫国先生及其控

制的企业持有合计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551,929,062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3.59%

。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12

年

11

月

15

日，宁波九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129,000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172%

。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杨卫新先生、杨卫国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2

年

11

月

15

日起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宁波九牛及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关注杨卫新先生、杨卫国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增持本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000616

股票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3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5

日

10:00

，会期半天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柳亿城中心

A

座

16

层

亿城股份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常务副总裁 许军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数

241,647,0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

1,191,862,021

股的

20.27%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无网络投票情况。

2

、本公司无外资股。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签订《唐山市环城水系青龙河西线土地一级开发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1,64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2

、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1,647,0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晖、唐涣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

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2-045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211

号文核准，厦门合兴包装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3

亿元的公司债

券。

2012

年

11

月

15

日当日下午

15

：

00

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厦门合兴包

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6.25%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

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6"

，简称

"12

合兴债

"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

-2012

年

11

月

20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2

年

11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编号：临

2012-039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

上午

9:3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全文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26

日、

11

月

8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俞学锋先生主持。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合计持股

164,434,64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9.8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詹曼、崔宝顺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埃及年产

1.5

万吨高活性干酵母项目预算投资总额的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64,434,64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表决

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詹曼、崔宝顺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6

日


